
- 23 -

附件 2

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建设评判标准
评判维度 序号 评判标准

责权协同

1

政府部门负责明确网格化布局。以设区的市(直辖市的区)为单位，根
据地缘关系、人口分布、疾病谱、医疗资源现状等因素，规划覆盖辖
区内所有常住人口的若干网格，网格内至少有 1 家三级综合性医院或
代表辖区医疗水平的地市级或城市区医院(含中医类医院)牵头，每个
网格布局建设 1 个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。

2

政府部门和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共同完善治理机制。建立由地方政府
有关部门和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参与的管理委员会，负责统筹紧密型
城市医疗集团重大事项。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应当制定章程，明确内
部议事决策机制和管理规章制度，落实党对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的全
面领导。

3

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落实责任共同体。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的牵头医
院、各成员单位和协作单位共同负责为网格内居民提供疾病预防、诊
断、治疗、营养、康复、护理、健康管理等一体化、连续性医疗卫生
服务。

资源协同

4

人员一体化管理。设置人力资源管理中心，统筹人员管理。集团内的
人员实施统一招聘、统一考核、统筹使用，充分落实紧密型城市医疗
集团在内设机构、岗位设置、职称聘任、选拔任用、内部绩效分配等
方面的自主权。明确机制保障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内基层医疗卫生机
构用人需要。

5

财务一体化管理。设置财务管理中心，统筹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运营
管理、财务管理、预算管理、会计核算、成本管理、价格管理、资产
管理、会计监督和内部控制工作。加强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内部审计
工作，自觉接受审计监督。

6
药品耗材设备一体化管理。统一药品、耗材、大型设备管理平台，实
现用药目录衔接、采购数据共享、一体化配送支付，逐步实现区域内
药品、耗材、设备等资源共享。

7
信息互联互通。设置信息技术和管理部门，负责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
信息化整体架构设计、信息化建设、网络安全等工作，推动紧密型城
市医疗集团管理、医疗、患者信息安全有效地互联互通。

8
优质医疗资源下沉。整合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医疗资源，建立优质医
疗资源下沉机制。规范基层预约转诊服务，加强预约转诊服务管理，
经基层转诊的签约居民可优先就诊、优先检查、优先住院。

9
医疗资源共享。统筹建设医学检验、医学影像、心电诊断、病理、消
毒供应等资源共享中心，实现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内检查检验结果互
认共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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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务协同

10

医疗服务一体化管理。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负责对牵头医院和各成员
单位医疗服务、医疗质量安全、医院感染控制、病案质量、药品目录、
处方流转、双向转诊、疾病预防控制等一体化管理。充分发挥牵头医
院技术辐射带动作用，提升区域内医疗质量同质化水平。

11

全科专科有效联动。积极引导符合条件的二、三级医院医师下沉，与
基层全科医生组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团队，以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平
台开展签约服务，加强全科和专科医生的协作，为签约居民提供“一站
式”全面专业的服务。

12

有序双向转诊。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内医疗机构根据自身功能定位严
格落实急慢分治要求，健全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内外双向转诊标准，
规范双向转诊流程，畅通双向转诊通道，推动上下分开，为患者提供
科学、适宜、连续的分级诊疗服务。

13

医防有机协同。推进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与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在人员、
信息、资源、服务等方面的协同，建立防治结合的服务模式，落实公
共卫生职责。提高重大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能力，参
与构建分级分层分流的重大疫情救治体系。

机制协同

14
落实投入责任。落实政府投入责任，完善投入方式，适应紧密型城市
医疗集团建设发展需要。鼓励试点城市探索创新对紧密型城市医疗集
团的财政补助方式。

15
薪酬制度改革。建立符合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发展要求的薪酬制度，
合理确定内部薪酬水平，优化薪酬结构，创新分配机制，自主设立体
现分级诊疗要求、劳动特点和技术水平的薪酬项目。


